表一

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
供輸電網異常事件之最佳化網路配置與安全轉供策略研究
合作廠商遴選評審須知

1、 合作廠商所提書面資料，由本機關成立評審小組，依本院「承攬委託研究或技術服務之分包廠商公開遴選作業規定」辦理書面評審，並依優勝序位及所需之廠商家數，列為本院合作廠商。
2、 評審作業：

（一）合作廠商應提供合作企業參與合作計畫申請書一式4份，如提供份數不足，將由本院自行黑白影印不足數量以供評審委員會使用。
（二）評審會以書面審查進行評分，廠商不必簡報。符合本案申請文件規定之廠商，機關必要時得通知前來說明。
3、 評審標準
	評審項目
	說明
	配分

	企業證件資料(20%)
	企業相關證件資料(合法登記或設立之廠商、合法納稅廠商、非為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公布之拒絕往來廠商)
	20

	經驗(40%)
	系統開發之技術能力。
	20

	1. 
	履約實績。
	20

	需求性及預期效益(30%)
	本計畫與合作企業發展之需求性及其預期效益
	30

	經費之合理(10%)
	合作企業承諾提供設備清冊
	10


4、 廠商評審方式：
 ■序位法

（一）評審委員就廠商資料、評審項目逐項討論後，由各評審委員辦理序位評比，就個別廠商各評審項目及子項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，總分最高者為序位一，次高者為


序位二，第三高者為序位三。個別廠商之平均總評分（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，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），未達70分者不得為合作廠商對象。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達70分時，則合作廠商從缺。
（二）評審委員於各評審項目及子項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，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，以平均總評分在70分以上之序位，依優勝序位及所需之廠商家數，依序列為本院合作廠商；若序位相同時，則以獲得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為最優勝合作廠商。
（三）合作廠商評審比較表、評比表及評比彙總表如表一至表三。
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
供輸電網異常事件之最佳化網路配置與安全轉供策略研究
合作廠商評審比較表
	廠商名稱
	可提供技術
	廠商預估經費
	優   點
	缺   點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備註：1.執行單位得依個案性質自行修改本表單使用 。

  2.廠商不得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或其關係人，涉及
   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    
        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租賃、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。」

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
供輸電網異常事件之最佳化網路配置與安全轉供策略研究
合作廠商評比表(適用於序位法）
評審委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廠商名稱

評審項目
	權重
(%)
	
	
	

	
	
	評分
	評分
	評分

	1. 企業證件資料
	20
	
	
	

	2. 經驗
	40
	
	
	

	3. 需求性及預期
效益
	30
	
	
	

	4. 經費之合理
	10
	
	
	

	合   計
	100
	
	
	

	轉換為序位
	－
	
	
	


註:個別廠商之評分在90分以上或未達70分者，請加註理由。
	評審委員
	審查意見
	

	
	簽名/日期
	


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
供輸電網異常事件之最佳化網路配置與安全轉供策略研究
合作廠商評比彙總表（適用於序位法）

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廠商編號
	甲
	乙
	丙

	廠商名稱

評審委員
	
	
	

	
	得分加總
	序位
	得分加總
	序位
	得分加總
	序位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序位總計
	
	
	

	優勝序位
	
	
	

	全部評審委員
	姓名
	
	
	
	

	
	職業
	
	
	
	

	
	出席或缺席
	
	
	
	

	其他記事
	1.評審委員是否先經逐項討論後，再予評分：

2.不同委員評審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情形（如有，其情形及處置）：

3.評審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。


出席評審委員簽名：
3

